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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解读

赵欣然 江波 傅宝华 邢志伟 王晓光 姜立平 于程程 姜恩海

【摘要】 《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已由卫生部批准并发布实施。该标准是在广

泛调研和分析国内外文献、汇总我国历次核事故与辐射事故过量受照人员的资料、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遵循国家现行法令、法规，并广泛征求同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该标准规定了适用范

围、过量照射（约1.0 Gy）人员医学检查的必要项目、处理原则。该标准主要用于核事故与辐射事故

受照人员医学检查、处理原则及远后效应医学随访原则。为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标准，更好地指导

过量受照人员医学检查及处理，该文对标准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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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 for the Overexposed Individuals has
been approved and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Based on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of the previous nuclear and radiation accidents excessive exposed personnel data and specific situations in
China, this standard was enact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national laws, regulations, and the opinions of peer
experts. The standard specifie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necessary projects of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鄄
ment principle of excessive exposure 渊<1.0 Gy冤 personnel. It is mainly used in nuclear and radiation by acci鄄
dent as personnel medical examin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the late effects of the medical follow鄄up
principle. To correctly implement this standard and guide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excessively
exposed personnel, the contents of this standard were interpret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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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意义及背景

1.1 目的和意义

核能与核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给人类带来

了福音，另一方面，由于认知水平有限、管理不当

和操作失误导致核事故与辐射事故时有发生。一般

来说，许多核事故都会不同程度地使涉及人员受到

超剂量照射，并对社会产生影响。为了确保人员受

到过量照射后能得到及时的医学检查和治疗，尽早

判断病情，妥善处理，防止或减轻因过量照射所致

的损伤，同时，对过量受照者进行远期的医学检查

和观察，了解受照者本人及其子女的健康状况，以

期及时发现远期的辐射效应，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

疗，并为评价辐射远期效应积累科学资料，制定了

《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

1.2 立题背景

《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于

2005 年由卫生部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专业委员会

提出，立项为“小剂量外照射医学处理原则及医学

随访”，后经多名专家讨论认为，人员受到大于年

剂量当量限值的外照射，或摄入放射性核素大于年

摄入量限值的内照射，即为过量照射。在研究辐射

效应时，我们还经常使用小剂量照射，即一次或长

期受到的较小剂量照射。这里所说的较小剂量是相

对而言的，其数值没有统一的理解和规定，通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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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y 或 0.5 Gy 的受照剂量看成是小剂量照射的上

限，用以区别产生急性效应的大剂量照射。在辐射

防护工作中，小剂量照射是指在职业性照射和公众

所受照射中通常遇到的辐射照射水平。从前面的叙

述可以看出，过量照射和小剂量照射均指超过规定

剂量限值的照射，指的是同一段受照剂量区域，但

没有具体的数值规定。其区别是，过量照射是以超

过剂量限值来叙述的，即从下限起步的；而小剂量

照射是从上限加以限定的，即把不致急性放射病的

受照剂量（≤1.0 Gy）作为其上限值。根据上述分析

决定，该项目与《过量照射人员医学检查》[1]合并，

制订、修订为《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及处理原

则》，其主要增加了医学处理的内容。

2 依据和原则

《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起草时

主要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放射性疾病诊断标

准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的要求编写。同时在参考《过量照射人员医

学检查》[1]基础上依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2]、《核科学技术术语：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3]、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第 75 号出版

物———工作人员辐射防护的一般原则[4]等资料，总

结了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辐射事故的临床规律及实

验室检查主要所见编写而成[5]。

3 内容解读

3.1 标准的类别与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6]、《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卫生标准管理办法》[7]的相关规定

以及卫生部批复的立项计划，本标准纳入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系列。

3.2 早期临床症状

当受照剂量小于 0.25 Gy 时，绝大多数受照者

无明显临床症状；当受照剂量大于 0.25 Gy 时，部

分受照者可出现头晕、乏力、口干、恶心、纳差、

睡眠障碍等植物神经系统症状，临床症状轻微，持

续时间较短，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临床症状除了

受到照射剂量大小的影响外，与受照者照前的健康

状况、受照时的身体状况、受照部位和不均匀程度

等条件以及个体对射线的敏感性等因素有关[7]。因

此，对小于 1.0 Gy 的照射，照射剂量与临床症状

之间无明显关系，尤其是受照者全身受到不均匀照

射的情况下，完全依据早期临床症状来判定损伤程

度比较困难[8]。

3.3 外周血象的变化

造血系统是电离辐射最敏感的组织之一，人体

受照后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和淋巴细胞绝对值的减少

是评价病情的重要指标，小剂量照射后外周血白细

胞总数和淋巴细胞绝对数趋于减少，其程度与照射

剂量大小之间有一定关系。有研究报道，一次受照

剂量在 0.1 Gy 以下时，血象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

波动；一次受照剂量在 0.1~0.2 Gy 时，白细胞总数

变化不明显，部分人淋巴细胞绝对数可能有暂时性

降低；一次受照剂量在 0.25~0.5 Gy 时，白细胞总

数及淋巴细胞绝对数较正常略低，但白细胞数一般

不低于正常下限；一次受照剂量在 1.0 Gy 时，白

细胞总数早期下降，最低值可达到照前的 50%，

淋巴细胞绝对数下降更明显，一年左右可恢复至照

前水平；但血象的变化个体差异较大，尤其是全身

受照剂量在 0.5~1.0 Gy 时，对人体损伤程度的差异

较大[9]。

3.4 骨髓细胞检查

一般认为，当受照剂量 <0.25 Gy 时，骨髓检

查无明显变化；当受照剂量在 0.5~1.0 Gy 时，骨髓

有核细胞数随剂量增大而减少，呈线性关系。多数

受照者骨髓的增生程度一般为活跃，但部分受照者

的表现不一样，例如武汉“921113”辐射事故中，

两例过量受照者照后 36 d 骨髓检查分别为增生减

低至活跃和增生减低[10]。

3.5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微核率检查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是反映辐射损伤的

敏感指标，在血常规检查未出现变化时，已可观察

到染色体畸变率的升高，资料表明[11]，在受照剂量

为 0.07 Gy 时，染色体畸变率已达 6%。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作为辐射生物剂量的估算方

法也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经国内外多起辐射事故

的实际应用，均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尤其是在

无个人剂量数据和照射条件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可

以给出相当于均匀照射时的全身剂量当量。一般认

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较为准确估算

剂量的范围“双着丝粒 + 着丝粒环”为 0.1~5.0 Gy。

对淋巴细胞微核率的剂量鄄效应关系研究表明，在

一定范围内，微核率与受照剂量呈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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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染色体畸变率也存在良好的相关性。虽然微

核率与年龄存在着密切正相关关系，而且易受环境

诱变剂的影响，但仍可以作为估算受照剂量的生物

指标[11]。

3.6 对精子和性腺的影响

睾丸对电离辐射较为敏感，很小剂量的 X 射

线或 γ 射线照射也可引起精子数量的变化，睾丸

受照剂量越大，精子耗竭时间会更短，不孕时间延

长。已有研究证明，1.5 Gy 可引起短暂不孕，2.5 Gy

致 1~2 年不孕，大于 3.5 Gy 可永久绝孕，8 Gy 可

永久性去势[11]。河南“4.26”60Co 源辐射事故受照

者“勇”、“民”、“义”的全身平均受照剂量分别为

0.89 Gy、0.70 Gy、0.58 Gy，睾丸组织受照剂量分

别为 2.2 Gy、1.9 Gy 和 1.6 Gy，分别于照后 86 d 和

109 d 检查无精子；“勇”和“民”均于照后 2 年

在精液中出现精子，精子异常率分别为 35%和

25%，活动力不良，至照后 3 年精子计数仍低于正

常值下限；“义”于照后 1 年在精液中出现精子，

照后 2 年基本恢复正常[11]。国内部分事故受照者的

资料表明，受照者睾丸吸收剂量在 1.6~3.5 Gy，照

后均出现精子数减少、活动率下降、活动力差，进

而出现无精子，多在 2 年以后开始恢复[12]。

3.7 早期医学处理

在异常照射、职业性照射、医疗照射以及核战

争等情况下，如果怀疑人员已经发生严重的过量照

射，应立即进行调查，以便尽快评价受照剂量[13]。

评估的剂量如果很接近剂量限值（0.05~0.1 Sv），

可调查起因和受照情况，采取核实受照剂量等管

理措施，总结教训，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医学调查或

处理；只有在评估的剂量比剂量限值高出很多（即

0.2~0.5 Sv或更高）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包括生物

剂量测定 （例如体细胞，主要是淋巴细胞的染色体

畸变分析） 在内的专门剂量调查，及进一步广泛的

诊断或医疗处理。当怀疑所接受的剂量十分接近或

高于确定性效应的阈值时，所进行的调查应尽可能

准确地测定吸收剂量及其在全身的分布，并且应包

括对受影响的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医疗检查和医疗

处理，应解决任何有害的健康效应，尤其是确定性

效应[14]。

3.8 早期医学检查项目

《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规定了

对受过量外照射的人员的早期观察，应重点观察照

后的临床症状，进行各临床科室的常规检查、血液

学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微核率

的检测，必要时作骨髓、精液、免疫学、内分泌学

等特殊检查，观察时间应在照后即刻、数日、数周

或６个月内进行。过量内污染的人员应增加相应

检查指标。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微核

率的检测作为生物剂量的估算指标，照后应尽早取

血，最好在照后 24ｈ至一周内取血，最迟不能超

过 60ｄ，微核率的检测最迟不能超过 30ｄ[15]。

3.9 远期效应医学观察

远期效应主要是根据受照情况和损伤程度进行

的长期医学随访，观察受照者本人发生的确定性效

应、致癌效应和遗传效应，包括造血系统、生殖系

统、眼晶体、皮肤粘膜等的变化、子女健康状况和

宫内受照的效应[16]。

4 小结

本文通过对《过量照射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

原则》研制目的和背景、 编制基础和依据、标准编

制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对医务人员进一步

认识和理解这一标准，并在临床实践中正确运用该

标准将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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